
主  要  统  计  指  标  解  释 

 
人口数  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范围内有生命的个人总和。 
年度统计的年末人口数指每年 12 月 31 日 24 时的人口数。年度统计的全国人口总数内未包括香港、澳

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 
出生率(又称粗出生率)  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定地区的出生人数与同期内平均人数(或期中

人数)之比，用千分率表示。本资料中的出生率指年出生率，其计算公式为： 

‰1000×=
年平均人数

年出生人数
出生率

 
式中：出生人数指活产婴儿，即胎儿脱离母体时(不管怀孕月数)，有过呼吸或其他生命现象。年平均

人数指年初、年底人口数的平均数，也可用年中人口数代替。 
死亡率(又称粗死亡率)  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定地区的死亡人数与同期内平均人数(或期中

人数)之比，用千分率表示。本资料中的死亡率指年死亡率，其计算公式为： 

‰1000×=
年平均人数

年死亡人数
死亡率

 
人口自然增长率  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人口自然增加数(出生人数减死亡人数)与该时期内平

均人数(或期中人数)之比，用千分率表示。计算公式为： 

‰1000×
−

=
年平均人数

本年死亡人数本年出生人数
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 
从业人员  指在 16 周岁及以上，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这一指标反映

了一定时期内全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是研究我国基本国情国力的重要指标。 
单位从业人员  指在各级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及企业、事业单位中工作，取得工资或其他

形式的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包括在岗职工、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民办教师以及在各单位中工作的外方

人员和港澳台方人员、兼职人员、借用的外单位人员和第二职业者。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

职工。各单位的就业人员反映了各单位实际参加生产或工作的全部劳动力。 
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  城镇私营就业人员指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其经营地址设在县城关镇

(含县城关镇)以上的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包括私营企业投资者和雇工。城镇个体就业人员指在工商管理部

门注册登记，并持有城镇户口或在城镇长期居住，经批准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就业人员，包括个体经营者

和在个体工商户劳动的家庭帮工和雇工。 
职工  指在国有、城镇集体、联营、股份制、外商和港、澳、台投资、其他单位及其附属机构工作，

并由其支付工资的各类人员。不包括下列人员：(1)乡镇企业就业人员；(2)私营企业就业人员；(3)城镇个体

劳动者；(4)离休、退休、退职人员；(5)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6)民办教师；(7)在城镇单位中工作的外

方及港、澳、台人员；(8)其他按有关规定不列入职工统计范围的人员。(1998 年及以后的数据均为在岗职

工数据，其他相关指标如职工工资总额，职工平均工资等指标也从 1998 年按此口径进行了相应调整)。 
国有单位  指资产归国家所有的经济组织。包括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

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以及中央、地方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集体单位  指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

经济组织。 
其他单位  包括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单位以及外

商投资单位等其他登记注册类型单位。 
在岗职工  指在本单位工作并由单位支付工资的人员，以及有工作岗位，但由于学习、病伤产假等原

因暂未工作，仍由单位支付工资的人员。 
工资总额  指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工资总额的计算原则

应以直接支付给职工的全部劳动报酬为根据。各单位支付给职工的劳动报酬以及其他根据有关规定支付的

工资，不论是计入成本的还是不计入成本的，不论是按国家规定列入计征奖金税项目的，还是未列入计征



奖金税项目的，不论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均包括在工资总额内。 
平均工资  指企业、事业、机关单位的职工在一定时期内平均每人所得的货币工资额。它表明一定时

期职工工资收入的高低程度，是反映职工工资水平的主要指标。计算公式为:  

数报告期全部职工平均人

职工工资总额报告期实际支付的全部
平均工资 =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  指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就业人员的劳动报酬总

额。包括职工工资总额和其他就业人员劳动报酬总额。 
平均劳动报酬  指企业、事业、机关等单位的全部就业人员在一定时期内平均每人所得的货币工资额。 
计算公式为： 

均人数报告期全部就业人员平

就业人员劳动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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